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13人） 姓名 性別 備註 

當然委員 陳曉慧  校長 

方瑋  家長會代表 

鄧玉芬  教師會代表 

選舉委員 陳建銘 男性 教務主任 

賴建二 男性 學務主任 

黃群哲 男性 輔導主任 

李湘萍   

王萍   

顏樂美   

周書弘 男性  

許凱評 男性  

鄭景文 男性  

簡正欣   

候補委員 賴佳玲  兼行政職務 

薛之雅  未兼行政職務 

 

【備註】 

一、本會委員任期1年，自113年9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連選得連任。 

二、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央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學校之考績委員會及教師

評審委員會因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三、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略以，委員中未兼行政之教師，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